青岛市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对区政协第十五届四次会议第179号
提案的答复
                                                A

张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基层农资市场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其质量直接关系粮食生产安全、农民权益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案提出的“严格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依法审查农资经营主体资格，在合理布局网点的前提下，核发农资经营许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该提案，我局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确定责任科室，细化责任分工，确保该项工作落实到位。严格执行《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持续加强对农资市场主体准入核验核准，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和信息共享，扎实推进农资市场经营主体准入工作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
一、我区农资经营主体市场现状
农资市场是农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涵盖种子、农药等农业资料的生产、流通与销售。我局负责农药经营许可、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和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等市场主体准入核准工作。目前，我区已发放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15个，农药经营许可证202个，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暂未收到办理申请。其中2024年，共办理农资经营许可事项64个，其中：农药经营许可新增28个、延续23个、变更2个；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新增4个、变更6个；其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变更1个。
二、创新举措，加强基层农资市场规范
1. 坚持依法依规，实现准入许可标准化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对审批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学习，明确准入条件和变更程序，加强对农资经营场所面积、仓储条件、专业技术人员等硬性指标把关，对种子、农药等农资产品实行“网上预审+实地勘验”双重审核。2025年第一季度，发放农药经营许可2个，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1个。
2. 强化部门协同，实现审管联动常态化
    建立审管联动长效机制，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现场勘验，重点勘验经营场所、仓储条件、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等关键要素，确保经营主体符合法定标准，2025年第一季度，共联合区农业农村局现场勘验检查8次。建立审管一体化平台，将新增和变更的农资市场主体相关信息及时推送至监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审管联动，为区农业农村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共同维护农资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3. 提升审批质效，实现审批服务便民化
推行审批“绿色通道”，成立服务小分队，对有申请意向的经营主体，提前介入，实行“一次办好”，2025年一季度为经营主体提供现场指导4次、电话咨询服务20余次，对不符合条件的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加快审批速度，确保农资及时上市。推广“即墨小政”企业微信服务，政务咨询高效应答，打造“智能+人工”政务咨询新模式。
4. 优化审批模式，实现审批流程规范化
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动电子化审批改革。开通线上申报平台，实现申请材料“一网通办”，推广实施审批“无纸化”模式。依托智慧审批平台，结合群众使用习惯，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积极推动行政审批从线下向线上转移，逐步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审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三、下步工作计划
1. 持续推动线上审批模式。借助网上办事区、咨询问答等服务，主动引导、指导群众采用线上审批系统申请、办理农资市场主体准入业务。
2. 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推进“自助办”“远程办”“就近办”“入户办”，特殊群体实行定制化上门服务，有效满足群众多样化办事需求。
3. 持续强化审管联动。建立农资审管协作机制，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加强对农资经营主体准入前的经营场所、仓库和人员资质的审核。
4. 持续加强业务学习。加强对涉农法律法规的系统学习，提升审批服务水平，严格审核农资经营主体申请材料和场所条件。
    农资市场准入核准是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严准入、优服务”，通过完善机制创新手段、凝聚合力，加强涉农许可的业务学习和审核把关，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推动农资市场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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